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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西安邮电大学

创新创业成果申请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

打造“双创”升级版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8〕32 号）精神和要求，

推动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，探索多元化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教学改革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申请人必须具备参加毕业设计的资格。

第三条 申请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创新创业成果，必须与所

学专业相关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合于普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。

第二章 申请条件

第五条 学科竞赛获奖成果类。

在校期间参加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挑战杯

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，获得国家级奖项团队所有成

员，或获得省级二等奖项及以上排名前 5 的项目团队成员；或参

加其它本专业高水平学科竞赛，获得国家级奖项及以上排名前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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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项目团队成员，经学院审核认定，且能提供获奖证书或获奖文

件、参赛获奖作品（计划书、路演 PPT、视频）等参赛过程资料。

第六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成果类。

在校期间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（仅创业

训练项目），成立公司，取得公司合法性证照，担任企业法人或

持有公司 50%以上股份，经学院审核认定，且能提供公司合法性

证照原件、公司业绩证明材料、投融资情况、公司运营财务报表

等材料。

第七条 科研成果类。

在校期间以第 1 作者、西安邮电大学为第 1 署名单位，结合

所学专业，在核心及以上期刊公开发表 1 篇学术论文，或取得专

利证书等。

第三章 申请审批程序

第八条 学生申请。

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满足本办法第五、第六、第七条中的

任一条件，均可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题前（10 月）向所在学

院提出申请，填写《西安邮电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成果申请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审批表》（附表 1），连同相关支撑材料交至所在学

院综合办公室。

第九条 学院审核。

学院负责审核学生身份、相关支撑材料真实性，依据学院实

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，组织专家审阅资料、评定成绩，经学院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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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设计（论文）领导小组审定，并在学院内部公示不少于 5 个工

作日，填写《西安邮电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成果申请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汇总表》（附表 2），经负责人签字盖单位公章后，连同支撑

材料报送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

第十条 学校审查。

教务处组织专家对学院推荐学生进行复审，审核后在校内公

示 5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公布本年度创新创业成果申请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获得通过学生名单。通过学生不再撰写毕业论文，但均

需用申请通过的创新创业成果参加所在学院组织的毕业答辩。

第十一条 对在申请材料中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以考试作

弊论处。对帮助申请人弄虚作假的有关人员，学校将按《西安邮

电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》等有关规章制度予以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通过之日起实施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